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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GASU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創 信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創信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二年同期之
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審核） （未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60,405 50,868
銷售成本 (46,748) (39,677)

毛利 13,657 11,191
其他經營收益 216 537
銷售及分銷成本 (3,233) (2,336)
行政費用 (6,429) (5,546)

經營溢利 3 4,211 3,846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
銀行貸款利息 (415) (46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2 (45)
聯營公司商譽攤銷 (68) －
應佔共同控制公司業績 173 (96)

除稅前溢利 3,913 3,243
稅項 4 (96) (71)

股東應佔純利 3,817 3,172

股息 5 943 931

每股盈利 6
基本 0.5美仙 0.4 美仙

攤薄 不適用 0.4 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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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重報）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7 85,471 90,237
對聯營公司權益之投資 5,251 5,307
對共同控制公司權益
之投資 2,172 1,999

92,894 97,543
流動資產
存貨 36,125 37,45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8 15,200 13,273
聯營公司欠款 － 32
銀行結餘及現金 17,189 14,559

68,514 65,32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9 19,732 22,461
欠聯營公司款項 129 64
稅項 21 166
一年內到期之銀行
貸款，無抵押 21,704 21,238

41,586 43,929

流動資產淨值 26,928 21,392

119,822 118,935

股本及負債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9,428 9,307
儲備 97,397 93,905

股東資金 106,825 103,212

少數股東權益 1 1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銀行
貸款，無抵押 9,213 11,939

遞延稅項負債 3,783 3,783

12,996 15,722

119,822 118,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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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制基準及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過往成本編撰，並就土地使用權及樓宇之重估作出修訂。

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5條「中期財
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制附錄十六適用之披露規定而編撰。本集團
於本期間首次採納由會計師公會頒佈會計實務準則12（修訂本）「所得稅」。

本集團會計政策之更改及採納新政策後之影響如下：

遞延稅項是以負債法就資產與負債之課稅基準與其賬面值之暫時差異全數撥備。遞延稅項
按結算日之前頒佈或已實施之稅率釐定。遞延稅項資產只限於有可能在將來獲得應課稅利
潤以運用有關之暫時差異時予以確認。遞延稅項會就有關在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投資所
產生的暫時差異作撥備，倘暫時差異之轉回時間可被控制，及不大可能在可預見將來轉回，
有關之遞延稅項則不作撥備。

在過往年度，倘由報稅項溢利與賬目內之溢利兩者間之時差，預計在可見將來會出現稅務
負債或資產，即以現行稅率於賬目內撥備遞延稅項。採納新實務準則第12條後，會計政策
須予更改，並追溯生效，因此有關之比較數字已重報以符合更改後之政策。如簡明綜合資
產負債表所示，此項更改導致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延稅項負債增加及儲備減少。

除上文外，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均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財務報表一致。

2. 地區及業務分部
地區分部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目前按客戶所在地區劃分成三個主要地區分部。該等分部屬本集團之
主要分部資料報告。

以下為本集團按地區市場（與貨品來源地無關）劃分之銷售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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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
北美 亞洲 歐洲 其他地區 綜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營業額 42,031 11,977 4,273 2,124 60,405

業績
分部業績 4,612 1,314 469 233 6,628

其他經營收益 216
未分配企業開支 (2,633)

經營溢利 4,211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之銀行貸款利息 (41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2
聯營公司商譽攤銷 (68)
應佔共同控制公司業績 173

除稅前溢利 3,913
稅項 (96)

股東應佔純利 3,817

二零零二年

北美 亞洲 歐洲 其他地區 綜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營業額 32,578 9,721 5,899 2,670 50,868

業績
分部業績 3,681 1,098 667 302 5,748

其他經營收益 537
未分配企業開支 (2,439)

經營溢利 3,846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之銀行貸款利息 (46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5)
應佔共同控制公司業績 (96)

除稅前溢利 3,243
稅項 (71)

股東應佔純利 (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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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所有營業額及經營業績均來自製造及銷售鞋類產品，故此並無按業務分部呈列
任何財務資料分析。

3. 經營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溢利經已扣除：

董事酬金 598 512
其他僱員成本 11,680 9,334
退休福利供款 686 580

僱員成本總額 12,964 10,426

核數師酬金 49 43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及攤銷 5,407 5,449
並已計人：

利息收入 73 83

4.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1 1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91 63
－  中華民國（「台灣」） 4 7

96 71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有關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二年：16%）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之稅率計算。

5.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港仙
（二零零二年：每股普通股1港仙） 943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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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及攤薄盈利乃按照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之股東應佔純利 3,817 3,172

股數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27,841,370 721,300,000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  購股權 － 3,785,185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用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27,841,370 725,085,185

7. 物業、機器及設備

本集團動用約650,000美元（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85,000美元）添置物業、
機器及設備。

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平均約為30日。

於結算日之貿易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30日 9,569 8,009
31至60日 615 8
60日以上 846 2,071

貿易應收賬款總額 11,030 10,088
其他應收賬款 4,170 3,185

15,200 1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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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結算日之貿易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30日 5,489 5,736
31至60日 1,760 1,456
60日以上 5,737 6,623

貿易應付賬款總額 12,986 13,815
其他應付賬款 6,746 8,646

19,732 22,461

10. 股本
股份數目 數額

千美元
法定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1,500,000,000 19,355

每股面值100,000美元
之可換股無投票權優先股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150 15,000

34,355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零二年及
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721,300,000 9,307

行使購股購 9,400,000 121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730,700,000 9,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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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欣然宣佈向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港仙。股息單將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或該日前寄發予各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二至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五（包括首
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符合資格享有建議派發之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零三年
十月二十日星期一下午四時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業務回顧及展望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為60,405,000美元，而本集團
之股東應佔純利為3,817,000美元。

踏入二零零三年，美國零售市場有復甦現象，批發零售商均增加採購數量，以補充存貨，
應付消費者所需，集團訂單因而有所增長。跟去年相比，集團上半年營業額比去年同期
上升19%。邊際純利為6.3%，與去年同期相約。

對於二零零三年下半年之業績，董事持審慎樂觀態度，鑒於主要客戶的訂單有持續之升
幅及預期美國經濟逐漸復甦，預期全年之營業額將會上升。董事認為2002年之營業額已
為集團歷年之低谷，期望2003及2004年將會持續回升。

我們之策略為緊守本業，專注各現有之品牌客戶，以更進取之精神服務他們，作為提升
更進一步商業夥伴關係之基礎。縱使市場競爭仍然熾熱，我們將會更加努力控制成本，
提高效益，以增加對各股東之回報。

本集團於日本之投資Secaicho Corporation 因為短期資金週轉緊張，於2003年7月30日向
大版法院申請企業重組。根據此重組申請，企業之資產將受到保護，並會跟債權銀行商
討減息減債之事宜，Secaicho現在仍繼續向本集團採購鞋子，運作正常。而本集團亦如
往常收取信用狀方付運鞋子出貨。本集團跟Secaicho無應收貨款的問題。

流動資產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之資產總值為 161,408,000美元，其中包括流動負債
41,586,000美元、長期負債12,996,000美元及股東資金106,825,000美元。  流動資產比率約
為1.65倍，銀行借款債務凈額與股東資金比率約13%。本集團主要以經營所得現金支付
其債務。董事相信，本集團可維持足夠的營運資金作營運及未來擴展之用。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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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採用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曾商討審核、內部監控及
財務申報等事宜，其中包括審閱未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吳振山

香港，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3)段所規定的所有資料之詳盡
業績公布將於稍後時間登載於聯交所的網頁 (http://hkex.com.hk)。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